附件17

信用等级调整申请书
	企业名称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具体情形
	证明材料

	□因存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注册登记和备案企业信用管理办法》第十五条第三项、第四项情形被认定为失信企业满六个月。
	□行政处罚决定书

□行政处罚履行完毕的证明材料
□企业纠正失信行为、消除不良影响的其他证明材料

	□因存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注册登记和备案企业信用管理办法》第十五条第六项、第七项情形被认定为失信企业满三个月。
	□税款缴纳通知书/行政处罚决定书
□海关专用缴款书

□企业纠正失信行为、消除不良影响的其他证明材料

	□被认定为严重失信企业满一年。
	□刑事判决书

□行政处罚决定书
□其他与严重失信企业认定相关的法律文书

□企业纠正失信行为、消除不良影响的证明材料

	            海关：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注册登记和备案企业信用管理办法》（海关总署令第282号）有关规定，本单位已纠正失信行为，消除不良影响，现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并申请调整信用等级，保证所提交的材料真实、齐全、有效，否则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。    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    
      年   月   日


